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05號

原      告  晶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童子賢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被      告  易栗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永之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      告  李永行

訴訟代理人  林伯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易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8萬8965元及自民國113年7

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易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2萬9655元為被告易栗有

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易栗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68

萬89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易栗有限公司（下稱易栗公司）負責人李永

之與被告李永行(下稱李永行）為兄弟關係，伊於民國110年

1月31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易栗公司承

租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A處（店

面）、B處（騎樓地），作為營運一中商圈之門市使用，租

賃期限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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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下同）18萬元，易栗公司承諾將系爭建物地下室1樓之

一部專供伊貨品存放空間、洗手間及裝設電錶與電路迴路等

使用，並由伊自行保管鑰匙並管理該地下室空間。又伊承租

時，本係由易栗公司向所有權人陳大鈞承租後轉租給伊，然

李永之兄弟間因不明原因，先後於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

18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改為訴外人宇宙開發有限公司（下

稱宇宙公司）向陳大鈞承租後，再由易栗公司向宇宙公司承

租，然此形式上租賃結構轉換不影響伊與易栗公司間租約。

嗣李永之兄弟間於111年底因故鬧翻，李永行以宇宙公司名

義終止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又於112年10月18日另以訴外

人永德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永德公司）名義向陳大鈞承租系

爭建物，致出現一屋二租之情形，李永行不斷要求伊改向永

德公司簽訂租約、給付租金，甚至於113年2月2日、113年2

月7日二度擅闖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違法拆除伊門市

電錶、更換門鎖，致伊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

公司消極未能排除或防止，且要求伊自行報案。伊承租租賃

物供營業使用之租賃目的已不能達成，伊已依民法第423

條、第435條、第436條之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

向易栗公司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租賃物點交返還

予易栗公司。易栗公司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可供使用之租賃

物，伊依民法第423條、第441條反面解釋、第227條第1項準

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第436條準用第435條第1項規定，請

求擇一判決易栗公司按113年2月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比例減

少、賠償或返還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伊另依民法第

261條準用第259條第1款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

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又伊原可營業至113年7月31日

止，因易栗公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態，致伊

113年2月間實際只營業5日，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

營業日數共計177日，以113年1月營業淨利率即26.61%為計

算基準，伊受有營業損失155萬241元。另伊將騎樓地分租予

訴外人林妤臻，約定租金每月1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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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伊就113年2月至7月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

失9萬元。伊依民法第347條、第353條準用同法第226條、民

法第423條、第227條以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擇

一判決易栗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64萬241元。又李永行以

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故意妨害伊之承租暨

營業權益之行為，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

損地下室門鎖及破壞門市用電之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

法性，伊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

64萬241元等語。並聲明：1.易栗公司應給付原告68萬896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2.易栗公司應給付原告164萬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李永行應給

付原告164萬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4.第2、3項之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

已履行給付義務，另一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範圍內免除給付義

務。5.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易栗公司部分：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為系爭建物A處、B

處，另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則就地下室應成立

使用借貸契約。伊前與陳大鈞簽訂租約，約定租賃範圍包

含地下室，租期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租

期屆滿後，原合約展延至113年7月31日，嗣於111年1月14

日陳大鈞改與宇宙公司簽訂租約，則原告於110年1月31日

與伊簽訂租約及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時，伊為合

法權利人，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間偕鎖匠破壞門鎖進

入原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破壞用電並更換門鎖，伊

收到通知後即於113年2月3日雇工修復，然李永行於113年

2月7日再次闖入，將地下室門鎖更換為電子鎖，並再次切

斷供電迴路，李永行之不法行為，伊於締約時既無從預

見，難認伊有何故意不告知瑕疵之情事，又伊與原告就地

下室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應無權利瑕疵擔保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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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李永行破壞之物為原告在地下室裝設之門鎖及電錶、電

線迴路，所有權歸屬原告，並非使用借貸之物，前開設備

若有損壞，應由原告自行修繕，或由李永行負回復原狀或

損害賠償責任，伊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原告請求伊負賠償

責任，並無理由。此外，原告無法營業既為李永行所造

成，難認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7

條第5項約定終止租約，應無理由。而原告係於113年2月1

6日通知提前終止租約，則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

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租賃關

係於113年4月16日終止，伊以保證金扣抵113年3月1日至1

13年4月16日之租金，並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沒收2

個月租金數額的保證金，已無餘額，原告請求返還保證金

54萬元，並無理由。又原告提前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

日自行撤離門市，則原告請求賠償計算至113年7月31日之

營業損失，顯無理由，且原告以自行製作之報表計算銷售

額及營業損失，並不可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李永行則以：陳大鈞已與宇宙公司合意解約，並自112年1

0月18日起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永德公司，易栗公司已無合

法出租權利，原告更無法因而主張占有連鎖，原告對永德

公司負責人即伊而言為無權占有人，自不得主張權利。此

外，原告並未承租地下室，原告亦是無權占有，原告前對

伊提出刑事告訴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

分，該不起訴處分書亦肯認原告承租範圍不包括地下室，

基於永德公司之承租權，伊更換門鎖係合法保障權利，並

無不法侵害原告利益，原告主張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並無理由。又伊之行為僅有停止他人使用自己的

電，並無強行終止原告之占有，原告亦非不得另循合法途

徑申請用電，原告出於自己意思與易栗公司終止租約、與

林妤臻終止租約，並非伊行為直接造成之損害，二者欠缺

因果關係，原告請求租約期滿之營業損失，並無理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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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以自行製作之單據主張營業淨利率為26.61%，並無可

信度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宇宙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

部，再將系爭建物A處（店面）、B處（騎樓地），轉租給

易栗公司，易栗公司再轉租給原告，原告於110年1月31日

與易栗公司簽定系爭租約，租賃期限自110年2月1日至113

年7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萬元，保證金54萬元，嗣112年

10月18日李永行代表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改

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部，租

賃期限自112年11月1日至117年10月31日止。李永行為永

德公司負責人，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

進入系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等情，

業據其提出房屋租賃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照片等為證

（見本院卷第35-48頁、第57-6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

執，堪認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因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且永德公

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後向原告主張權利，嗣生李永行

拆除電錶、更換門鎖之情事，因易栗公司無法排除，原告

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約等語。為被告否認，經

查：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

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

之狀態。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

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

少租金。前項情形，承租人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

的者，得終止契約。前條規定，於承租人因第三人就租賃

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者準用之。民法

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分別定有明文。惟承租人按

民法第436條規定終止租約，以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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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之情形為限。故出租人不

僅有忍受承租人為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消極義務，並有使

其能依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積極義務。倘承租人之使

用、收益租賃物受有妨害或妨害之虞時，不問其係基於可

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或第三人之行為而生，亦不問其為事

實上之侵害或權利之侵害，出租人均負有以適當方法除去

及防止之義務(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90號民事裁判

意旨參照)。

　　2.於原告承租期間，宇宙公司主張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已提

前終止，且宇宙公司與陳大鈞提前終止租約後，改由永德

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永德公司主張易栗公司已無

出租權限，要求原告應向永德公司重新締約及繳納租金等

情，嗣李永行於113年2月間拆除電錶、更換門鎖，致原告

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公司無力排除等情，

此有存證信函、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育才派

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告於113年1月11日寄予易栗

公司之函文、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6

5頁、第111-113頁、第129-130頁），易栗公司對此亦無

爭執。堪認自113年2月間起，於系爭租約租賃關係存續

中，因第三人即永德公司就系爭建物主張權利，且客觀上

系爭建物不具備可供原告營業所需電力之狀態，易栗公司

應負有積極排除之義務而未能排除，易栗公司已不能提供

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標的物予原告，雙方間系爭租

約之租賃目的已陷於不能達到之狀態，係屬可歸責於易栗

公司之事由，堪以認定。

　　3.又原告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易栗公司，主張依民法第42

3條、第435條、第43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

終止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67-70頁），並為易栗公司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3頁），則系爭租約已經原告於113

年2月16日合法終止。原告援引民法第436條準用第435條

規定終止系爭租約，洵屬有據，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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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項約定終止租約部分，本院自毋庸再為論究，附此敘

明。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系爭建

物點交返還予易栗公司，易栗公司應返還保證金54萬元等

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

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固不負返還之責。如租賃關係既

已消滅，承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其請求出租

人返還押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

210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在租賃關係消滅後，

承租人如無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發生，出租人即負有押租金

返還之義務。觀系爭租約第8條應受強制執行之事項：

「承租人應於租賃期滿或終止時交還租賃物，按期給付租

金或違約時給付違約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

出租人如於承租人結清應付款項、履行本租賃契約所規定

之事項並交還租賃物後應返還保證金，如不履行時應逕受

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既已終止租約，

且於113月2月28日將一中門市撤離完成，提供照片予易栗

公司點交，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

頁），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自屬有

據。

　　2.易栗公司主張：原告未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為終止租約

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等語。惟原告依

民法第436條規定準用第435條規定於113年2月16日發函合

法終止系爭租約，於送達易栗公司發生終止效力，是本件

易栗公司應依系爭契約第8條後段約定，返還原告保證

金，易栗公司主張應扣抵113年3月至113年4月16日止之租

金、沒收2個月租金數額之保證金等語，均屬無據。

（四）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應按113年2月間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

比例減少、賠償或返還原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等

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1.按出租人未盡民法第423條規定義務時，依民法第441條之

反面解釋，承租人於其不能依約定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

期間，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

務（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6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　

　　2.查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進入系

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為兩造所不

爭執，是原告主張其僅營業113年2月1日、2日、4日、5

日、6日，即113年2月份有24日不能營業，應認屬實，依

前述說明，原告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

租金之義務。而原告已交付113年2月份租金18萬元，為11

3年2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對價，因易栗公司共有2

4日未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予原告正常使

用，原告自得免除此期間租金之給付，易栗公司就此期間

向原告收受租金，已無法律上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

原告本得請求易栗公司返還，此部分原告所受之不當得利

損害數額為14萬8966元【計算式：（180000元÷29日）×24

日＝148965元，元以下4捨5入】，原告請求易栗公司退還

14萬896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

態，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營業日數共計177日，

以營業淨利率26.61%為計算基準，原告受有營業損失共15

5萬241元，請求易栗公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

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

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16條規定，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

權人所受損害（積極損害）及所失利益（消極損害）為

限。既存利益減少所受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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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

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

利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

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

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

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895

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

有明文。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原告主張受有營業損失155萬241元，雖提出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及其自行製作之113年1月份報表、銷貨成本

細項、營業費用細項為證（見本院卷第73、75、251、253

頁），惟上開表格是原告自行製作，且就銷貨收入達94萬

1601元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原始憑證資料，以供本院核

對，自難遽認原告主張113年1月份之營業淨利率高達26.6

1%，係屬真正，原告主張應依此計算賠償金額，自難採

信。且考量商業經營之盈虧，與經營方式、景氣良窳、市

場條件等因素習習相關，若僅以原告於113年1月之獲利情

形逕予推估其於原訂剩餘租期之預期營業利益損失，未免

失之過偏。經本院多次請原告提出相關資料，但原告迄至

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提出任何積極證據證明上揭主張

與事實相符。此外，原告自承已於一中商圈另覓營業處

所，則原告既已另覓他處營業，自無營業損失。雖原告主

張該營業處是其在臺中商圈另行拓點之既定經營計劃，然

未舉證證明，是本件依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不足以證明

原告受有營業損失，則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

任，即無可採。

（六）原告主張：原告將騎樓地分租予林妤臻，約定租金每月1

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1日，原告就113年2月至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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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失9萬元，請求易栗公

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

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與林妤臻簽有租賃契約（見本院卷第77頁），

則原告已具有取得租金之客觀確定性，因可歸責於易栗公

司之事由致給付不能，原告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

約，無法再繼續取得租金，即為其所失之利益。原告固主

張所失可得預期之利益為9萬元（即113年2月至7月份共6

個月租金），惟原告自113年2月起即未再繳納租金（原告

得請求易栗公司返還2月份租金14萬8965元，已如前

述），故就113年2月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共計6個月之租

金108萬元，原告既免再支出，依上揭說明，自亦應扣除

之。經扣除後，原告並無利益損失，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

賠償，自屬無據。

（七）原告主張：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

整，故意妨害原告之承租暨營業權益之行徑構成權利濫用

及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損地下室門鎖及破壞門市用電

之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法性，原告依民法第184條

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原告所受損害164萬241元等語。為李

永行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

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

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

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

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

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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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

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

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

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

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

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

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　

　　2.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所受損害，

無非係以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

妨害原告之承租權為其依據。然宇宙公司欲與陳大鈞提前

終止租約，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乃屬宇宙公司就

租約終止權之正當行使，自毋需事先徵求原告之同意，難

認客觀上有何不法之情事，自無從認定李永行之行為應成

立侵權行為，是原告主張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

亦不足採信。至於原告主張李永行破壞門鎖、用電乙事，

固然屬實，然因原告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資料證明其因提前

終止租約而受有損害，已如上述，也未提出因果關係之證

據，原告既不能證明此部分之事實，則其主張因此受有損

害，請求李永行賠償164萬241元，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返還租金

14萬8965元，合計68萬8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7月23日（見本院卷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理由，應予准許；惟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易栗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

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均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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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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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05號
原      告  晶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子賢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被      告  易栗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永之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      告  李永行
訴訟代理人  林伯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易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8萬8965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易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2萬9655元為被告易栗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易栗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68萬89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易栗有限公司（下稱易栗公司）負責人李永之與被告李永行(下稱李永行）為兄弟關係，伊於民國110年1月31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易栗公司承租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A處（店面）、B處（騎樓地），作為營運一中商圈之門市使用，租賃期限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18萬元，易栗公司承諾將系爭建物地下室1樓之一部專供伊貨品存放空間、洗手間及裝設電錶與電路迴路等使用，並由伊自行保管鑰匙並管理該地下室空間。又伊承租時，本係由易栗公司向所有權人陳大鈞承租後轉租給伊，然李永之兄弟間因不明原因，先後於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8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改為訴外人宇宙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宇宙公司）向陳大鈞承租後，再由易栗公司向宇宙公司承租，然此形式上租賃結構轉換不影響伊與易栗公司間租約。嗣李永之兄弟間於111年底因故鬧翻，李永行以宇宙公司名義終止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又於112年10月18日另以訴外人永德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永德公司）名義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致出現一屋二租之情形，李永行不斷要求伊改向永德公司簽訂租約、給付租金，甚至於113年2月2日、113年2月7日二度擅闖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違法拆除伊門市電錶、更換門鎖，致伊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公司消極未能排除或防止，且要求伊自行報案。伊承租租賃物供營業使用之租賃目的已不能達成，伊已依民法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之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向易栗公司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租賃物點交返還予易栗公司。易栗公司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可供使用之租賃物，伊依民法第423條、第441條反面解釋、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第436條準用第435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判決易栗公司按113年2月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比例減少、賠償或返還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伊另依民法第261條準用第259條第1款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又伊原可營業至113年7月31日止，因易栗公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態，致伊113年2月間實際只營業5日，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營業日數共計177日，以113年1月營業淨利率即26.61%為計算基準，伊受有營業損失155萬241元。另伊將騎樓地分租予訴外人林妤臻，約定租金每月1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1日，伊就113年2月至7月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失9萬元。伊依民法第347條、第353條準用同法第226條、民法第423條、第227條以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擇一判決易栗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64萬241元。又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故意妨害伊之承租暨營業權益之行為，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損地下室門鎖及破壞門市用電之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法性，伊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64萬241元等語。並聲明：1.易栗公司應給付原告68萬8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易栗公司應給付原告164萬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李永行應給付原告164萬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4.第2、3項之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另一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5.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易栗公司部分：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為系爭建物A處、B處，另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則就地下室應成立使用借貸契約。伊前與陳大鈞簽訂租約，約定租賃範圍包含地下室，租期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租期屆滿後，原合約展延至113年7月31日，嗣於111年1月14日陳大鈞改與宇宙公司簽訂租約，則原告於110年1月31日與伊簽訂租約及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時，伊為合法權利人，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間偕鎖匠破壞門鎖進入原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破壞用電並更換門鎖，伊收到通知後即於113年2月3日雇工修復，然李永行於113年2月7日再次闖入，將地下室門鎖更換為電子鎖，並再次切斷供電迴路，李永行之不法行為，伊於締約時既無從預見，難認伊有何故意不告知瑕疵之情事，又伊與原告就地下室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應無權利瑕疵擔保規定之適用，況李永行破壞之物為原告在地下室裝設之門鎖及電錶、電線迴路，所有權歸屬原告，並非使用借貸之物，前開設備若有損壞，應由原告自行修繕，或由李永行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伊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原告請求伊負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此外，原告無法營業既為李永行所造成，難認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終止租約，應無理由。而原告係於113年2月16日通知提前終止租約，則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租賃關係於113年4月16日終止，伊以保證金扣抵113年3月1日至113年4月16日之租金，並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沒收2個月租金數額的保證金，已無餘額，原告請求返還保證金54萬元，並無理由。又原告提前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自行撤離門市，則原告請求賠償計算至113年7月31日之營業損失，顯無理由，且原告以自行製作之報表計算銷售額及營業損失，並不可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李永行則以：陳大鈞已與宇宙公司合意解約，並自112年10月18日起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永德公司，易栗公司已無合法出租權利，原告更無法因而主張占有連鎖，原告對永德公司負責人即伊而言為無權占有人，自不得主張權利。此外，原告並未承租地下室，原告亦是無權占有，原告前對伊提出刑事告訴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該不起訴處分書亦肯認原告承租範圍不包括地下室，基於永德公司之承租權，伊更換門鎖係合法保障權利，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利益，原告主張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又伊之行為僅有停止他人使用自己的電，並無強行終止原告之占有，原告亦非不得另循合法途徑申請用電，原告出於自己意思與易栗公司終止租約、與林妤臻終止租約，並非伊行為直接造成之損害，二者欠缺因果關係，原告請求租約期滿之營業損失，並無理由，且原告以自行製作之單據主張營業淨利率為26.61%，並無可信度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宇宙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部，再將系爭建物A處（店面）、B處（騎樓地），轉租給易栗公司，易栗公司再轉租給原告，原告於110年1月31日與易栗公司簽定系爭租約，租賃期限自110年2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萬元，保證金54萬元，嗣112年10月18日李永行代表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部，租賃期限自112年11月1日至117年10月31日止。李永行為永德公司負責人，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進入系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等情，業據其提出房屋租賃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照片等為證（見本院卷第35-48頁、第57-6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因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且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後向原告主張權利，嗣生李永行拆除電錶、更換門鎖之情事，因易栗公司無法排除，原告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約等語。為被告否認，經查：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前項情形，承租人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得終止契約。前條規定，於承租人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者準用之。民法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分別定有明文。惟承租人按民法第436條規定終止租約，以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之情形為限。故出租人不僅有忍受承租人為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消極義務，並有使其能依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積極義務。倘承租人之使用、收益租賃物受有妨害或妨害之虞時，不問其係基於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或第三人之行為而生，亦不問其為事實上之侵害或權利之侵害，出租人均負有以適當方法除去及防止之義務(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9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於原告承租期間，宇宙公司主張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已提前終止，且宇宙公司與陳大鈞提前終止租約後，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永德公司主張易栗公司已無出租權限，要求原告應向永德公司重新締約及繳納租金等情，嗣李永行於113年2月間拆除電錶、更換門鎖，致原告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公司無力排除等情，此有存證信函、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育才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告於113年1月11日寄予易栗公司之函文、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65頁、第111-113頁、第129-130頁），易栗公司對此亦無爭執。堪認自113年2月間起，於系爭租約租賃關係存續中，因第三人即永德公司就系爭建物主張權利，且客觀上系爭建物不具備可供原告營業所需電力之狀態，易栗公司應負有積極排除之義務而未能排除，易栗公司已不能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標的物予原告，雙方間系爭租約之租賃目的已陷於不能達到之狀態，係屬可歸責於易栗公司之事由，堪以認定。
　　3.又原告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易栗公司，主張依民法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終止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67-70頁），並為易栗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3頁），則系爭租約已經原告於113年2月16日合法終止。原告援引民法第436條準用第435條規定終止系爭租約，洵屬有據，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終止租約部分，本院自毋庸再為論究，附此敘明。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系爭建物點交返還予易栗公司，易栗公司應返還保證金54萬元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固不負返還之責。如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承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其請求出租人返還押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在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無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發生，出租人即負有押租金返還之義務。觀系爭租約第8條應受強制執行之事項：「承租人應於租賃期滿或終止時交還租賃物，按期給付租金或違約時給付違約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出租人如於承租人結清應付款項、履行本租賃契約所規定之事項並交還租賃物後應返還保證金，如不履行時應逕受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既已終止租約，且於113月2月28日將一中門市撤離完成，提供照片予易栗公司點交，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頁），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自屬有據。
　　2.易栗公司主張：原告未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等語。惟原告依民法第436條規定準用第435條規定於113年2月16日發函合法終止系爭租約，於送達易栗公司發生終止效力，是本件易栗公司應依系爭契約第8條後段約定，返還原告保證金，易栗公司主張應扣抵113年3月至113年4月16日止之租金、沒收2個月租金數額之保證金等語，均屬無據。
（四）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應按113年2月間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比例減少、賠償或返還原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出租人未盡民法第423條規定義務時，依民法第441條之反面解釋，承租人於其不能依約定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期間，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務（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6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查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進入系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其僅營業113年2月1日、2日、4日、5日、6日，即113年2月份有24日不能營業，應認屬實，依前述說明，原告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務。而原告已交付113年2月份租金18萬元，為113年2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對價，因易栗公司共有24日未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予原告正常使用，原告自得免除此期間租金之給付，易栗公司就此期間向原告收受租金，已無法律上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本得請求易栗公司返還，此部分原告所受之不當得利損害數額為14萬8966元【計算式：（180000元÷29日）×24日＝148965元，元以下4捨5入】，原告請求易栗公司退還14萬896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態，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營業日數共計177日，以營業淨利率26.61%為計算基準，原告受有營業損失共155萬241元，請求易栗公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積極損害）及所失利益（消極損害）為限。既存利益減少所受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原告主張受有營業損失155萬241元，雖提出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及其自行製作之113年1月份報表、銷貨成本細項、營業費用細項為證（見本院卷第73、75、251、253頁），惟上開表格是原告自行製作，且就銷貨收入達94萬1601元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原始憑證資料，以供本院核對，自難遽認原告主張113年1月份之營業淨利率高達26.61%，係屬真正，原告主張應依此計算賠償金額，自難採信。且考量商業經營之盈虧，與經營方式、景氣良窳、市場條件等因素習習相關，若僅以原告於113年1月之獲利情形逕予推估其於原訂剩餘租期之預期營業利益損失，未免失之過偏。經本院多次請原告提出相關資料，但原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提出任何積極證據證明上揭主張與事實相符。此外，原告自承已於一中商圈另覓營業處所，則原告既已另覓他處營業，自無營業損失。雖原告主張該營業處是其在臺中商圈另行拓點之既定經營計劃，然未舉證證明，是本件依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不足以證明原告受有營業損失，則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即無可採。
（六）原告主張：原告將騎樓地分租予林妤臻，約定租金每月1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1日，原告就113年2月至7月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失9萬元，請求易栗公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與林妤臻簽有租賃契約（見本院卷第77頁），則原告已具有取得租金之客觀確定性，因可歸責於易栗公司之事由致給付不能，原告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約，無法再繼續取得租金，即為其所失之利益。原告固主張所失可得預期之利益為9萬元（即113年2月至7月份共6個月租金），惟原告自113年2月起即未再繳納租金（原告得請求易栗公司返還2月份租金14萬8965元，已如前述），故就113年2月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共計6個月之租金108萬元，原告既免再支出，依上揭說明，自亦應扣除之。經扣除後，原告並無利益損失，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賠償，自屬無據。
（七）原告主張：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故意妨害原告之承租暨營業權益之行徑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損地下室門鎖及破壞門市用電之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法性，原告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原告所受損害164萬241元等語。為李永行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所受損害，無非係以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妨害原告之承租權為其依據。然宇宙公司欲與陳大鈞提前終止租約，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乃屬宇宙公司就租約終止權之正當行使，自毋需事先徵求原告之同意，難認客觀上有何不法之情事，自無從認定李永行之行為應成立侵權行為，是原告主張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亦不足採信。至於原告主張李永行破壞門鎖、用電乙事，固然屬實，然因原告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資料證明其因提前終止租約而受有損害，已如上述，也未提出因果關係之證據，原告既不能證明此部分之事實，則其主張因此受有損害，請求李永行賠償164萬241元，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返還租金14萬8965元，合計68萬8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3日（見本院卷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理由，應予准許；惟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易栗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均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05號
原      告  晶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子賢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被      告  易栗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永之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      告  李永行
訴訟代理人  林伯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易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8萬8965元及自民國113年7
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易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2萬9655元為被告易栗有
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易栗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68
萬89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易栗有限公司（下稱易栗公司）負責人李永
    之與被告李永行(下稱李永行）為兄弟關係，伊於民國110年
    1月31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易栗公司承
    租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A處（店面）、
    B處（騎樓地），作為營運一中商圈之門市使用，租賃期限
    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
    同）18萬元，易栗公司承諾將系爭建物地下室1樓之一部專
    供伊貨品存放空間、洗手間及裝設電錶與電路迴路等使用，
    並由伊自行保管鑰匙並管理該地下室空間。又伊承租時，本
    係由易栗公司向所有權人陳大鈞承租後轉租給伊，然李永之
    兄弟間因不明原因，先後於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8日簽
    訂房屋租賃契約，改為訴外人宇宙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宇宙
    公司）向陳大鈞承租後，再由易栗公司向宇宙公司承租，然
    此形式上租賃結構轉換不影響伊與易栗公司間租約。嗣李永
    之兄弟間於111年底因故鬧翻，李永行以宇宙公司名義終止
    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又於112年10月18日另以訴外人永德
    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永德公司）名義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
    ，致出現一屋二租之情形，李永行不斷要求伊改向永德公司
    簽訂租約、給付租金，甚至於113年2月2日、113年2月7日二
    度擅闖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違法拆除伊門市電錶、更
    換門鎖，致伊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公司消極
    未能排除或防止，且要求伊自行報案。伊承租租賃物供營業
    使用之租賃目的已不能達成，伊已依民法第423條、第435條
    、第436條之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向易栗公司
    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租賃物點交返還予易栗公司
    。易栗公司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可供使用之租賃物，伊依民法
    第423條、第441條反面解釋、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
    項規定、第436條準用第435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判決易
    栗公司按113年2月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比例減少、賠償或返
    還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伊另依民法第261條準用第2
    59條第1款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易栗公司返還
    保證金54萬元。又伊原可營業至113年7月31日止，因易栗公
    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態，致伊113年2月間實
    際只營業5日，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營業日數共計1
    77日，以113年1月營業淨利率即26.61%為計算基準，伊受有
    營業損失155萬241元。另伊將騎樓地分租予訴外人林妤臻，
    約定租金每月1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1日，伊就113年
    2月至7月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失9萬元。伊依
    民法第347條、第353條準用同法第226條、民法第423條、第
    227條以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擇一判決易栗公
    司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64萬241元。又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
    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故意妨害伊之承租暨營業權益之行
    為，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損地下室門鎖
    及破壞門市用電之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法性，伊依民
    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64萬241元等
    語。並聲明：1.易栗公司應給付原告68萬8965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易栗
    公司應給付原告164萬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李永行應給付原告164萬2
    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4.第2、3項之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
    務，另一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5.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易栗公司部分：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為系爭建物A處、B處
      ，另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則就地下室應成立使
      用借貸契約。伊前與陳大鈞簽訂租約，約定租賃範圍包含
      地下室，租期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租期
      屆滿後，原合約展延至113年7月31日，嗣於111年1月14日
      陳大鈞改與宇宙公司簽訂租約，則原告於110年1月31日與
      伊簽訂租約及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時，伊為合法
      權利人，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間偕鎖匠破壞門鎖進入
      原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破壞用電並更換門鎖，伊收
      到通知後即於113年2月3日雇工修復，然李永行於113年2
      月7日再次闖入，將地下室門鎖更換為電子鎖，並再次切
      斷供電迴路，李永行之不法行為，伊於締約時既無從預見
      ，難認伊有何故意不告知瑕疵之情事，又伊與原告就地下
      室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應無權利瑕疵擔保規定之適用，況
      李永行破壞之物為原告在地下室裝設之門鎖及電錶、電線
      迴路，所有權歸屬原告，並非使用借貸之物，前開設備若
      有損壞，應由原告自行修繕，或由李永行負回復原狀或損
      害賠償責任，伊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原告請求伊負賠償責
      任，並無理由。此外，原告無法營業既為李永行所造成，
      難認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5
      項約定終止租約，應無理由。而原告係於113年2月16日通
      知提前終止租約，則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終止租
      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租賃關係於11
      3年4月16日終止，伊以保證金扣抵113年3月1日至113年4
      月16日之租金，並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沒收2個月
      租金數額的保證金，已無餘額，原告請求返還保證金54萬
      元，並無理由。又原告提前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自
      行撤離門市，則原告請求賠償計算至113年7月31日之營業
      損失，顯無理由，且原告以自行製作之報表計算銷售額及
      營業損失，並不可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李永行則以：陳大鈞已與宇宙公司合意解約，並自112年1
      0月18日起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永德公司，易栗公司已無合
      法出租權利，原告更無法因而主張占有連鎖，原告對永德
      公司負責人即伊而言為無權占有人，自不得主張權利。此
      外，原告並未承租地下室，原告亦是無權占有，原告前對
      伊提出刑事告訴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
      ，該不起訴處分書亦肯認原告承租範圍不包括地下室，基
      於永德公司之承租權，伊更換門鎖係合法保障權利，並無
      不法侵害原告利益，原告主張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並無理由。又伊之行為僅有停止他人使用自己的電，
      並無強行終止原告之占有，原告亦非不得另循合法途徑申
      請用電，原告出於自己意思與易栗公司終止租約、與林妤
      臻終止租約，並非伊行為直接造成之損害，二者欠缺因果
      關係，原告請求租約期滿之營業損失，並無理由，且原告
      以自行製作之單據主張營業淨利率為26.61%，並無可信度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宇宙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
      部，再將系爭建物A處（店面）、B處（騎樓地），轉租給
      易栗公司，易栗公司再轉租給原告，原告於110年1月31日
      與易栗公司簽定系爭租約，租賃期限自110年2月1日至113
      年7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萬元，保證金54萬元，嗣112年
      10月18日李永行代表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改
      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部，租
      賃期限自112年11月1日至117年10月31日止。李永行為永
      德公司負責人，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
      進入系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等情，
      業據其提出房屋租賃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照片等為證
      （見本院卷第35-48頁、第57-6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認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因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且永德公
      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後向原告主張權利，嗣生李永行
      拆除電錶、更換門鎖之情事，因易栗公司無法排除，原告
      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約等語。為被告否認，經查
      ：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
      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
      之狀態。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
      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
      少租金。前項情形，承租人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
      的者，得終止契約。前條規定，於承租人因第三人就租賃
      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者準用之。民法
      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分別定有明文。惟承租人按
      民法第436條規定終止租約，以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
      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之情形為限。故出租人不
      僅有忍受承租人為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消極義務，並有使
      其能依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積極義務。倘承租人之使
      用、收益租賃物受有妨害或妨害之虞時，不問其係基於可
      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或第三人之行為而生，亦不問其為事
      實上之侵害或權利之侵害，出租人均負有以適當方法除去
      及防止之義務(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90號民事裁判
      意旨參照)。
　　2.於原告承租期間，宇宙公司主張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已提
      前終止，且宇宙公司與陳大鈞提前終止租約後，改由永德
      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永德公司主張易栗公司已無
      出租權限，要求原告應向永德公司重新締約及繳納租金等
      情，嗣李永行於113年2月間拆除電錶、更換門鎖，致原告
      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公司無力排除等情，
      此有存證信函、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育才派
      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告於113年1月11日寄予易栗
      公司之函文、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6
      5頁、第111-113頁、第129-130頁），易栗公司對此亦無
      爭執。堪認自113年2月間起，於系爭租約租賃關係存續中
      ，因第三人即永德公司就系爭建物主張權利，且客觀上系
      爭建物不具備可供原告營業所需電力之狀態，易栗公司應
      負有積極排除之義務而未能排除，易栗公司已不能提供合
      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標的物予原告，雙方間系爭租約
      之租賃目的已陷於不能達到之狀態，係屬可歸責於易栗公
      司之事由，堪以認定。
　　3.又原告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易栗公司，主張依民法第42
      3條、第435條、第43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
      終止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67-70頁），並為易栗公司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3頁），則系爭租約已經原告於113
      年2月16日合法終止。原告援引民法第436條準用第435條
      規定終止系爭租約，洵屬有據，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7條
      第5項約定終止租約部分，本院自毋庸再為論究，附此敘
      明。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系爭建
      物點交返還予易栗公司，易栗公司應返還保證金54萬元等
      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
      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固不負返還之責。如租賃關係既
      已消滅，承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其請求出租
      人返還押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
      210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在租賃關係消滅後，
      承租人如無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發生，出租人即負有押租金
      返還之義務。觀系爭租約第8條應受強制執行之事項：「
      承租人應於租賃期滿或終止時交還租賃物，按期給付租金
      或違約時給付違約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出
      租人如於承租人結清應付款項、履行本租賃契約所規定之
      事項並交還租賃物後應返還保證金，如不履行時應逕受強
      制執行。」（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既已終止租約，且
      於113月2月28日將一中門市撤離完成，提供照片予易栗公
      司點交，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頁），
      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自屬有據。
　　2.易栗公司主張：原告未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為終止租約
      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等語。惟原告依
      民法第436條規定準用第435條規定於113年2月16日發函合
      法終止系爭租約，於送達易栗公司發生終止效力，是本件
      易栗公司應依系爭契約第8條後段約定，返還原告保證金
      ，易栗公司主張應扣抵113年3月至113年4月16日止之租金
      、沒收2個月租金數額之保證金等語，均屬無據。
（四）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應按113年2月間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
      比例減少、賠償或返還原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等語
      。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出租人未盡民法第423條規定義務時，依民法第441條之
      反面解釋，承租人於其不能依約定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
      期間，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
      務（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6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　
　　2.查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進入系
      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為兩造所不
      爭執，是原告主張其僅營業113年2月1日、2日、4日、5日
      、6日，即113年2月份有24日不能營業，應認屬實，依前
      述說明，原告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租
      金之義務。而原告已交付113年2月份租金18萬元，為113
      年2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對價，因易栗公司共有24
      日未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予原告正常使用，
      原告自得免除此期間租金之給付，易栗公司就此期間向原
      告收受租金，已無法律上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
      本得請求易栗公司返還，此部分原告所受之不當得利損害
      數額為14萬8966元【計算式：（180000元÷29日）×24日＝1
      48965元，元以下4捨5入】，原告請求易栗公司退還14萬8
      96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態
      ，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營業日數共計177日，以
      營業淨利率26.61%為計算基準，原告受有營業損失共155
      萬241元，請求易栗公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
      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
      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16條規定，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
      權人所受損害（積極損害）及所失利益（消極損害）為限
      。既存利益減少所受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
      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
      ，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
      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
      明文。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原告主張受有營業損失155萬241元，雖提出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及其自行製作之113年1月份報表、銷貨成本
      細項、營業費用細項為證（見本院卷第73、75、251、253
      頁），惟上開表格是原告自行製作，且就銷貨收入達94萬
      1601元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原始憑證資料，以供本院核對
      ，自難遽認原告主張113年1月份之營業淨利率高達26.61%
      ，係屬真正，原告主張應依此計算賠償金額，自難採信。
      且考量商業經營之盈虧，與經營方式、景氣良窳、市場條
      件等因素習習相關，若僅以原告於113年1月之獲利情形逕
      予推估其於原訂剩餘租期之預期營業利益損失，未免失之
      過偏。經本院多次請原告提出相關資料，但原告迄至本件
      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提出任何積極證據證明上揭主張與事
      實相符。此外，原告自承已於一中商圈另覓營業處所，則
      原告既已另覓他處營業，自無營業損失。雖原告主張該營
      業處是其在臺中商圈另行拓點之既定經營計劃，然未舉證
      證明，是本件依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不足以證明原告受
      有營業損失，則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即
      無可採。
（六）原告主張：原告將騎樓地分租予林妤臻，約定租金每月1
      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1日，原告就113年2月至7月
      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失9萬元，請求易栗公
      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
      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與林妤臻簽有租賃契約（見本院卷第77頁），
      則原告已具有取得租金之客觀確定性，因可歸責於易栗公
      司之事由致給付不能，原告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約
      ，無法再繼續取得租金，即為其所失之利益。原告固主張
      所失可得預期之利益為9萬元（即113年2月至7月份共6個
      月租金），惟原告自113年2月起即未再繳納租金（原告得
      請求易栗公司返還2月份租金14萬8965元，已如前述），
      故就113年2月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共計6個月之租金108萬
      元，原告既免再支出，依上揭說明，自亦應扣除之。經扣
      除後，原告並無利益損失，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賠償，自
      屬無據。
（七）原告主張：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
      ，故意妨害原告之承租暨營業權益之行徑構成權利濫用及
      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損地下室門鎖及破壞門市用電之
      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法性，原告依民法第184條規
      定請求李永行賠償原告所受損害164萬241元等語。為李永
      行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
      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
      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
      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
      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
      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
      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
      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
      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
      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
      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　
　　2.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所受損害，
      無非係以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
      妨害原告之承租權為其依據。然宇宙公司欲與陳大鈞提前
      終止租約，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乃屬宇宙公司就
      租約終止權之正當行使，自毋需事先徵求原告之同意，難
      認客觀上有何不法之情事，自無從認定李永行之行為應成
      立侵權行為，是原告主張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
      亦不足採信。至於原告主張李永行破壞門鎖、用電乙事，
      固然屬實，然因原告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資料證明其因提前
      終止租約而受有損害，已如上述，也未提出因果關係之證
      據，原告既不能證明此部分之事實，則其主張因此受有損
      害，請求李永行賠償164萬241元，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返還租金
    14萬8965元，合計68萬8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7月23日（見本院卷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理由，應予准許；惟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易栗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
    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均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05號
原      告  晶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子賢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李筱萱律師        
被      告  易栗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永之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      告  李永行
訴訟代理人  林伯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易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8萬8965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易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3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2萬9655元為被告易栗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易栗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68萬89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易栗有限公司（下稱易栗公司）負責人李永之與被告李永行(下稱李永行）為兄弟關係，伊於民國110年1月31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向易栗公司承租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下稱系爭建物）A處（店面）、B處（騎樓地），作為營運一中商圈之門市使用，租賃期限自110年2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18萬元，易栗公司承諾將系爭建物地下室1樓之一部專供伊貨品存放空間、洗手間及裝設電錶與電路迴路等使用，並由伊自行保管鑰匙並管理該地下室空間。又伊承租時，本係由易栗公司向所有權人陳大鈞承租後轉租給伊，然李永之兄弟間因不明原因，先後於111年1月14日、111年1月18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改為訴外人宇宙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宇宙公司）向陳大鈞承租後，再由易栗公司向宇宙公司承租，然此形式上租賃結構轉換不影響伊與易栗公司間租約。嗣李永之兄弟間於111年底因故鬧翻，李永行以宇宙公司名義終止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又於112年10月18日另以訴外人永德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永德公司）名義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致出現一屋二租之情形，李永行不斷要求伊改向永德公司簽訂租約、給付租金，甚至於113年2月2日、113年2月7日二度擅闖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違法拆除伊門市電錶、更換門鎖，致伊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公司消極未能排除或防止，且要求伊自行報案。伊承租租賃物供營業使用之租賃目的已不能達成，伊已依民法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之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向易栗公司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租賃物點交返還予易栗公司。易栗公司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可供使用之租賃物，伊依民法第423條、第441條反面解釋、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第436條準用第435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判決易栗公司按113年2月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比例減少、賠償或返還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伊另依民法第261條準用第259條第1款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又伊原可營業至113年7月31日止，因易栗公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態，致伊113年2月間實際只營業5日，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營業日數共計177日，以113年1月營業淨利率即26.61%為計算基準，伊受有營業損失155萬241元。另伊將騎樓地分租予訴外人林妤臻，約定租金每月1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1日，伊就113年2月至7月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失9萬元。伊依民法第347條、第353條準用同法第226條、民法第423條、第227條以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請求擇一判決易栗公司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64萬241元。又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故意妨害伊之承租暨營業權益之行為，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損地下室門鎖及破壞門市用電之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法性，伊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伊所受損害共164萬241元等語。並聲明：1.易栗公司應給付原告68萬8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易栗公司應給付原告164萬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3.李永行應給付原告164萬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4.第2、3項之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給付義務，另一被告就該被告履行範圍內免除給付義務。5.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易栗公司部分：系爭租約之承租範圍為系爭建物A處、B處，另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則就地下室應成立使用借貸契約。伊前與陳大鈞簽訂租約，約定租賃範圍包含地下室，租期自103年8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租期屆滿後，原合約展延至113年7月31日，嗣於111年1月14日陳大鈞改與宇宙公司簽訂租約，則原告於110年1月31日與伊簽訂租約及伊同意地下室供原告無償使用時，伊為合法權利人，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間偕鎖匠破壞門鎖進入原告管理使用之地下室區域，破壞用電並更換門鎖，伊收到通知後即於113年2月3日雇工修復，然李永行於113年2月7日再次闖入，將地下室門鎖更換為電子鎖，並再次切斷供電迴路，李永行之不法行為，伊於締約時既無從預見，難認伊有何故意不告知瑕疵之情事，又伊與原告就地下室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應無權利瑕疵擔保規定之適用，況李永行破壞之物為原告在地下室裝設之門鎖及電錶、電線迴路，所有權歸屬原告，並非使用借貸之物，前開設備若有損壞，應由原告自行修繕，或由李永行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伊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原告請求伊負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此外，原告無法營業既為李永行所造成，難認伊具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主張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終止租約，應無理由。而原告係於113年2月16日通知提前終止租約，則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租賃關係於113年4月16日終止，伊以保證金扣抵113年3月1日至113年4月16日之租金，並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3項約定沒收2個月租金數額的保證金，已無餘額，原告請求返還保證金54萬元，並無理由。又原告提前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自行撤離門市，則原告請求賠償計算至113年7月31日之營業損失，顯無理由，且原告以自行製作之報表計算銷售額及營業損失，並不可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李永行則以：陳大鈞已與宇宙公司合意解約，並自112年10月18日起將系爭建物出租予永德公司，易栗公司已無合法出租權利，原告更無法因而主張占有連鎖，原告對永德公司負責人即伊而言為無權占有人，自不得主張權利。此外，原告並未承租地下室，原告亦是無權占有，原告前對伊提出刑事告訴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該不起訴處分書亦肯認原告承租範圍不包括地下室，基於永德公司之承租權，伊更換門鎖係合法保障權利，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利益，原告主張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又伊之行為僅有停止他人使用自己的電，並無強行終止原告之占有，原告亦非不得另循合法途徑申請用電，原告出於自己意思與易栗公司終止租約、與林妤臻終止租約，並非伊行為直接造成之損害，二者欠缺因果關係，原告請求租約期滿之營業損失，並無理由，且原告以自行製作之單據主張營業淨利率為26.61%，並無可信度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宇宙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部，再將系爭建物A處（店面）、B處（騎樓地），轉租給易栗公司，易栗公司再轉租給原告，原告於110年1月31日與易栗公司簽定系爭租約，租賃期限自110年2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萬元，保證金54萬元，嗣112年10月18日李永行代表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1樓及地下室全部，租賃期限自112年11月1日至117年10月31日止。李永行為永德公司負責人，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進入系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等情，業據其提出房屋租賃契約書、LINE對話紀錄、照片等為證（見本院卷第35-48頁、第57-6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因宇宙公司與陳大鈞合意終止租約，且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後向原告主張權利，嗣生李永行拆除電錶、更換門鎖之情事，因易栗公司無法排除，原告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約等語。為被告否認，經查：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前項情形，承租人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得終止契約。前條規定，於承租人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者準用之。民法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分別定有明文。惟承租人按民法第436條規定終止租約，以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之情形為限。故出租人不僅有忍受承租人為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消極義務，並有使其能依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積極義務。倘承租人之使用、收益租賃物受有妨害或妨害之虞時，不問其係基於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或第三人之行為而生，亦不問其為事實上之侵害或權利之侵害，出租人均負有以適當方法除去及防止之義務(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9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於原告承租期間，宇宙公司主張與易栗公司間之租約已提前終止，且宇宙公司與陳大鈞提前終止租約後，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系爭建物，永德公司主張易栗公司已無出租權限，要求原告應向永德公司重新締約及繳納租金等情，嗣李永行於113年2月間拆除電錶、更換門鎖，致原告無電可用陷於無法營業之狀態，易栗公司無力排除等情，此有存證信函、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育才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原告於113年1月11日寄予易栗公司之函文、LINE對話紀錄等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65頁、第111-113頁、第129-130頁），易栗公司對此亦無爭執。堪認自113年2月間起，於系爭租約租賃關係存續中，因第三人即永德公司就系爭建物主張權利，且客觀上系爭建物不具備可供原告營業所需電力之狀態，易栗公司應負有積極排除之義務而未能排除，易栗公司已不能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標的物予原告，雙方間系爭租約之租賃目的已陷於不能達到之狀態，係屬可歸責於易栗公司之事由，堪以認定。
　　3.又原告已於113年2月16日發函易栗公司，主張依民法第423條、第435條、第43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終止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67-70頁），並為易栗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3頁），則系爭租約已經原告於113年2月16日合法終止。原告援引民法第436條準用第435條規定終止系爭租約，洵屬有據，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7條第5項約定終止租約部分，本院自毋庸再為論究，附此敘明。
（三）原告主張：原告已終止租約，並於113年2月28日將系爭建物點交返還予易栗公司，易栗公司應返還保證金54萬元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固不負返還之責。如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承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其請求出租人返還押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在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無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發生，出租人即負有押租金返還之義務。觀系爭租約第8條應受強制執行之事項：「承租人應於租賃期滿或終止時交還租賃物，按期給付租金或違約時給付違約金，如不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出租人如於承租人結清應付款項、履行本租賃契約所規定之事項並交還租賃物後應返還保證金，如不履行時應逕受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36頁），原告既已終止租約，且於113月2月28日將一中門市撤離完成，提供照片予易栗公司點交，有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1頁），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自屬有據。
　　2.易栗公司主張：原告未提前2個月通知，原告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3年4月16日始生效力等語。惟原告依民法第436條規定準用第435條規定於113年2月16日發函合法終止系爭租約，於送達易栗公司發生終止效力，是本件易栗公司應依系爭契約第8條後段約定，返還原告保證金，易栗公司主張應扣抵113年3月至113年4月16日止之租金、沒收2個月租金數額之保證金等語，均屬無據。
（四）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應按113年2月間無法營業日數共24天比例減少、賠償或返還原告已付之租金共14萬8965元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出租人未盡民法第423條規定義務時，依民法第441條之反面解釋，承租人於其不能依約定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期間，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務（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6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查李永行於113年2月2日晚上、113年2月7日某時有進入系爭建物地下室拆除原告所裝設之電錶、門鎖，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主張其僅營業113年2月1日、2日、4日、5日、6日，即113年2月份有24日不能營業，應認屬實，依前述說明，原告應得按其不能使用、收益之程度免其支付租金之義務。而原告已交付113年2月份租金18萬元，為113年2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對價，因易栗公司共有24日未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予原告正常使用，原告自得免除此期間租金之給付，易栗公司就此期間向原告收受租金，已無法律上之原因，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本得請求易栗公司返還，此部分原告所受之不當得利損害數額為14萬8966元【計算式：（180000元÷29日）×24日＝148965元，元以下4捨5入】，原告請求易栗公司退還14萬896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原告主張：易栗公司未能確保系爭建物正常管理使用狀態，計算至租賃期間屆滿日，無法營業日數共計177日，以營業淨利率26.61%為計算基準，原告受有營業損失共155萬241元，請求易栗公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積極損害）及所失利益（消極損害）為限。既存利益減少所受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原告主張受有營業損失155萬241元，雖提出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及其自行製作之113年1月份報表、銷貨成本細項、營業費用細項為證（見本院卷第73、75、251、253頁），惟上開表格是原告自行製作，且就銷貨收入達94萬1601元部分，原告並未提出原始憑證資料，以供本院核對，自難遽認原告主張113年1月份之營業淨利率高達26.61%，係屬真正，原告主張應依此計算賠償金額，自難採信。且考量商業經營之盈虧，與經營方式、景氣良窳、市場條件等因素習習相關，若僅以原告於113年1月之獲利情形逕予推估其於原訂剩餘租期之預期營業利益損失，未免失之過偏。經本院多次請原告提出相關資料，但原告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提出任何積極證據證明上揭主張與事實相符。此外，原告自承已於一中商圈另覓營業處所，則原告既已另覓他處營業，自無營業損失。雖原告主張該營業處是其在臺中商圈另行拓點之既定經營計劃，然未舉證證明，是本件依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不足以證明原告受有營業損失，則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即無可採。
（六）原告主張：原告將騎樓地分租予林妤臻，約定租金每月1萬5000元，租期至113年7月31日，原告就113年2月至7月份租金未能依約收取，所受租金損失9萬元，請求易栗公司賠償等語。為易栗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
　　2.經查，原告與林妤臻簽有租賃契約（見本院卷第77頁），則原告已具有取得租金之客觀確定性，因可歸責於易栗公司之事由致給付不能，原告於113年2月16日發函終止租約，無法再繼續取得租金，即為其所失之利益。原告固主張所失可得預期之利益為9萬元（即113年2月至7月份共6個月租金），惟原告自113年2月起即未再繳納租金（原告得請求易栗公司返還2月份租金14萬8965元，已如前述），故就113年2月起至113年7月31日止共計6個月之租金108萬元，原告既免再支出，依上揭說明，自亦應扣除之。經扣除後，原告並無利益損失，是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賠償，自屬無據。
（七）原告主張：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故意妨害原告之承租暨營業權益之行徑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其逕行毀損地下室門鎖及破壞門市用電之行為，亦具有侵權行為之不法性，原告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原告所受損害164萬241元等語。為李永行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就歸責事由而言，無論行為人因作為或不作為而生之侵權責任，均以行為人負有注意義務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如當事人間為不相識之陌生人)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他人並不負一般防範損害之注意義務。又就違法性而論，倘行為人所從事者為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交易行為或經濟活動，除被害人能證明其具有不法性外，亦難概認為侵害行為，以維護侵權行為制度在於兼顧「權益保護」與「行為自由」之旨意(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李永行賠償所受損害，無非係以李永行以不同法人名義為形式租賃結構之調整、妨害原告之承租權為其依據。然宇宙公司欲與陳大鈞提前終止租約，改由永德公司向陳大鈞承租，乃屬宇宙公司就租約終止權之正當行使，自毋需事先徵求原告之同意，難認客觀上有何不法之情事，自無從認定李永行之行為應成立侵權行為，是原告主張構成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亦不足採信。至於原告主張李永行破壞門鎖、用電乙事，固然屬實，然因原告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資料證明其因提前終止租約而受有損害，已如上述，也未提出因果關係之證據，原告既不能證明此部分之事實，則其主張因此受有損害，請求李永行賠償164萬241元，即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易栗公司返還保證金54萬元、返還租金14萬8965元，合計68萬8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3日（見本院卷第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理由，應予准許；惟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易栗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均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